拟拍卖房地产询价报告

鲁弘询字第（2018）第J0716号

询价委托人：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询价目的：为网络司法拍卖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8年07月17日，以估价人员现场勘查之日确定。
询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询价委托人提供的房产相关材料；

估价人员现场勘查及所搜集掌握的询价所需资料。

询价对象概况：

	位置状况
	询价对象位于曲阜市大同路47号（国贸中心）影城三层，该楼北邻春秋中路，东邻大同路。

	实体状况
	询价对象位于一幢总层数11层的钢混结构综合楼的3层，该楼部分石材外墙，部分刷涂料，楼梯间铺大理石地面，不锈钢楼梯扶手，电梯已停用，部分通道已用砖墙围堵，室内水泥毛地面，卫生间铺地砖，贴墙砖，有吊顶。

	权属状况
	依据相关材料：房权证号：曲房权证曲城字第02009088号，房屋所有权人：孔红梅，共有情况：单独所有，规划用途：商业服务，总层数：11层，所在楼层：3层，钢混结构，建筑面积：1825.01平方米。土地证号：曲国用（2014）第081906310415号，土地使用人：孔红梅，座落：曲阜市大同路47号影城三层，地类（用途）：商业，使用权类型：出让，使用权面积：571.20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2009年12月09日至2043.年12月09日止。


价值类型：公开市场价值

询价方法：比较法

询价结果：

建筑面积单价：5500元/平方米，询价对象房地产市场总价值：10037555元

人民币（大写）：壹仟零叁万柒仟伍佰伍拾伍元整。
询价报告有效期：2018年07月18日-2019年01月17日

备注：

本询价结果仅限于委托人对询价对象进行网络拍卖提供市场价值参考。

本询价结果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不能作为询价对象成交价格的保证，成交与否及成交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附件：

询价对象相关材料复印件；

询价对象现场照片；

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和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山东弘裕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

2018年07月18日

